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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盒Ⅱ 
場地技術資料 
舞台設施 
劇場尺寸 (可用空間) 

• 劇場19.7米 x 14.6米 

• 黑幕內演區16.1米 x 11.2米 

• 懸景系統離台面7米高 

• 後舞台 6.5米闊 x 7.9米深，懸掛點離台面6.5米高 

• 後舞台連接劇場門口: 5.2米闊 x 3.2米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舞台台面 

• 台面用硬木板覆蓋 

• 舞台表面不得使用釘，鑼絲釘或鑽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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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掛系統 

• 24 個可移動懸掛點，每懸掛點載重量500公斤 

• 吊桿長度4米，共20條 

• 吊桿長度3米，共5條 

 每一條橫向吊桿最少使用3個懸掛點。 

 於懸掛系統樓層工作必須配戴安全裝備。 

 

入景 

• 由冼星海大馬路經文化中心廣場進入位於地面層的黑盒Ⅱ卸貨區，入景門尺寸：2.8

米闊 x 2.9米高。 

• 經黑盒Ⅱ載貨升降機往1層劇場，載貨升降機尺寸: 3.4米闊 x 2.5米深 x 2.4米高，

升降機門3米闊 x 2.4米高，載重量5000公斤。 

 

一般裝台 

黑盒劇場之運作基於“吉台”政策；即所有設備的裝卸均於租賃時段內完成；租用團

體需預留時間作為裝台掛景，調整觀眾席設置，燈光調整和音響測試之用。星期一僅

可提供予租戶作拆卸或連續租用之演出用途。 

 

舞台設備 

• 黑色擋布       

 側幕    10 塊           每塊 6 米高 x 3 米闊 

 沿幕    5 塊           每塊 3 米高 x 6 米闊 

 黑幕    1 塊  6 米高 x 11 米闊 

• 白色投影幕    1 塊              6 米高 x 11 米闊 

• 地膠 (黑)    4 卷  每卷 1.5 米闊 x 10 米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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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地膠 (白)    4 卷  每卷 1.5 米闊 x 10 米長 

• UP-LIFT UG30 手推直立桅柱式高空

作業平臺 (與黑盒Ⅰ共用) 

1 座  最高可升至 8 米 

 

平台設備 

• 平台階24件，每件1米 x 2米；可調整高度至0.20米、0.40米、0.60米、0.80米及 

1米高；需配以圍欄使用。 

 

座位設備 

• 最大座位總數︰160座  

• 基本座位設置         拉出式觀眾席1座，共7行114座       10.6米闊 x 6.8米深  

 

• 可於拉出式觀眾席前增設地面座位。 

• 如使用平台階作其他座位設置方式，需於租賃時段內預留變更設置之時間，包括拆

卸拉出式觀眾席並存放於後舞台區域。 
• 觀眾座數量因應舞台設計而調整，需把觀眾座設置方式描繪於設計圖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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燈光設備 
燈光控制台 

MA Lighting Grand MA3 Compact Console 

 
硅控 

• 144路 x 2千瓦 

 
燈具  

• LED 摇頭電腦燈：  

 CKC Aurora Profile V6 CW LED With 4 blade 8 x 600 瓦 

 CKC Wash ZP480 RGBAL LED With 4 blade 8 x 480 瓦 

• LED 聚光燈：  

 CKC FC Profile 300 Multi colors LED ZOOM Lens 25-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x 260 瓦 

 CKC Profile 300 W LED ZOOM Lens 25-50 8 x 260 瓦         

• LED 鑼紋聚光燈：  

 CKC Fresnel 350TW RGBAL LED 8 x 500 瓦 

• 聚光燈：  

 ETC Source Four Zoom 25-50    12 x 750 瓦 

• 鑼紋聚光燈：  

 ETC Source Four Fresnel 8 x 750 瓦 

• 柱光燈：  

 ETC Source Four PAR EA 8 x 750 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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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燈光器材 

• 泛光燈 Flood  3 x 300 瓦 

• KAI SHINE LFAT2; DMX 霧煙機 2 部 

• 燈架 (2 米高)   3 組 

 

注意: 
 基於維修、保養等原因，器材提供可能會有差異，請與舞台經理了解實際情況。 

 備有燈光設計師的演出製作者，如想詳細了解場地之特別效果設備，請與駐埸舞台

經理接洽。 

 如自備燈光控制台，請準備該控制台的燈庫。 

 

音響設備 
音響系統 

 Allen & Heath Qu-24 調音台  1 台 

 L Acoustic 112P 同軸揚聲器 4 台 

 L Acoustic 108P 同軸揚聲器 4 台 

 L Acoustics SB15P 同軸揚聲器 2 台 

 Macbook Pro 含 Qlab 3 軟件 (播放及錄音使用) 1 台 

 CD TASCAM CD-400U 1 台 

 SENNHEISER 無線話筒系統：  

EW112 G3 夾衣式話筒 或  4 支 

SKM 135 G3 無線話筒 4 支 

 Clear–Com 內部無線通話器 (配 5 套耳機) 1 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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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器材 

• 通話系統、閉路電視系統、傳呼系統 
 

影音器材 

• Panasonic PT-RZ-120 Laser 投影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台   

附2種鏡頭 Standard Lens ET-DLE170 (1.71 - 2.41 Zoom)  

          Lens ET-DLE150 (1.30 - 1.89 Zoom) 

• DVD / VCD 放影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台 
  
更衣室(與黑盒Ⅰ共用) 
• 演員吧 1 間 (用餐區與其他劇院共用) 

• 供 5-10 人 4 間 

• 供 2-5 人 2 間 

 

洗燙設備(與其他劇院共用) 
洗衣機、 乾衣機、電燙斗、直立式蒸汽燙斗、燙衫板、電衣車 

 

注意: 
 在租借場館設備確定之日期後內，場館可提供之器材如有任何更換或損毀，澳門文

化中心駐場舞台經理將向使用者另作通知。 

 澳門文化中心將盡力為使用者提供一切場館可提供之設備，卻不能保證於要求內指

定的日期及時間能提供一切設備要求。 

 如需向外租賃所需器材，使用者可自行負責租賃。 


